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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19 年研究生课程教改项目结题验收的通知 

各相关学院、项目负责人： 

为使高校科研更好促进学校人才培养，不断丰富、挖掘教学资源，学校经研究决定

启动“科研反哺人才培养研究生课程教改项目”。我校于 2019 年底对 31 项研究生课程

教改项目进行立项资助建设，项目期限为一年。考虑到 2020 年疫情防控对项目执行带

来的影响，现推迟于近期开展结题验收，请相关学院主管领导安排好此项工作，通知各

项目负责人做好项目结题验收。现将有关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 

1. 组织形式 

此次验收由研究生院组织，各相关学院具体负责，项目负责人应认真准备并于 2021

年 9 月 14 日之前提交相关结题验收材料到所在学院，要求论证严密，材料完整。各项

目负责人提交结题验收材料后，由学科、学院严格对照项目任务书负责审核并签署验收

意见，汇总后提交至研究生院培养办，研究生院组织进行验收。验收不通过者将终止项

目资助，在今后项目建设中，不再予以考虑。 

2. 成果要求 

研究生课程教改项目成果要求具有可考核性，应认真对照项目任务书中的清单逐条

填写，在发表的教改论文或相关成果中必须注明“本研究受北京林业大学科研反哺人才

培养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项目资助（资助编号：XXX）”字样。 

3. 提交材料 

请各相关单位将各项目结题材料于 2021 年 9 月 16 日之前交至主楼 214，提交材料

包括： 

① 结题报告（签字盖章后的纸质版一式 3 份）； 

② 主要成果，包括已发表的论文（含封皮、目录及内容复印件）、调研报告、奖励

等（如有，纸质材料各一式 1 份） 

③ 光盘 1 张或 U 盘 1 个（内容包括电子版结题报告、教学大纲、完整讲义、多媒

体课件、其他相关素材、发表论文、调研报告、奖励等项目成果）； 



④ 学院结题验收结果汇总表（纸质版和电子版各 1 份）。 

请相关学院认真组织验收工作，各项目负责人应按照本通知和项目任务书中的相关

内容和要求对已经开展的相关工作认真进行总结，保证结题验收工作的顺利开展。 

附件： 

1、北京林业大学 2019 年研究生课程教改项目资助名单（全部参与结题验收） 

2、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课程教改项目结题报告 

3、学院研究生课程教改项目验收结果汇总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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